[bookmark: _GoBack]关于做好2022年度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学校各相关单位：
        根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有关通知精神、及我省教育厅相关工作部署，2022年度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项目的申报工作已经开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申报人资格
        1.项目申报人必须是高级职称人员（包括副高级），如是中级职称，须提供两名高级职称人员的推荐信。如是集体合作项目，项目申报人应是该项目的实际负责人，即科研工作的真正组织者和领导者，并在该项目中担任实质性的科研任务；如是个人项目，项目申报人必须是该项目的真正承担者。
        2.作为项目负责人，一般情况下一人不得同时承担两个（含）以上古委会直接立项资助项目。已获得古委会直接立项的项目，必须在该项目完成并提交正式成果之后方能申报新项目。如已立项，不得随意更换项目负责人。
        3.一人一次只能申报一个项目。
        4.跨地区跨学校学者合作申请项目，由参加的学者自行协商，制定工作计划，确定项目负责人，由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学术主管部门签署意见，提出申请。
        二、项目申报范围及注意事项
        1.项目申报学科范围：申报的科研项目可以是对古籍的整理，也可以是对古籍或其编著者的研究，但研究项目必须是立足于古代文献（包括出土文献）或紧密结合古代文献的研究，而不应是一般意义的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等研究，后者不属于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基金项目范围而属于人文社科其他相关基金资助项目范围。
        2.“古籍”的时代下限目前划定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即最迟至清朝末年。民国及以下年代的著作不属于古籍的范围。
        3.古籍的原编著者限定在中国范围之内，外国人著述的整理研究原则上不在申报范围之内。
        4.所申报的项目一般要求已落实出版单位或已有出版意向，高校古委会不承担推荐成果出版的义务。按照财政部财务管理的相关规定，古委会项目经费只能用于资助科研工作，不能用于出版补贴。
        5.已在他处获得立项和科研经费资助的项目不得在古委会申报，以免重复立项，但古委会立项后不排除在他处获得经费资助。
        6.凡已参加古委会项目评审而未能立项的项目，不得以同样的项目名称和资料再次申报。
        7.我校限申报一项。
        三、申报材料
        1.申请书原件一式7份（A3正反打印，中缝装订）；每份均需有项目负责人签名、院系或部门负责人签名、院系或部门盖章，不可复印；
        2.除整理方式为影印的古籍项目外，须提供一份样稿，篇幅在一张A4纸之内；
        3.申请书的电子文本，发送至邮箱workxia@163.com。
        4.截止时间：2022年7月9日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夏博书  联系电话：86593005 
Email：workxia@163.com
      
        附件：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项目申报书

